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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田区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成年组 
游泳比赛竞赛规程 

 

一、主办单位：中共深圳市盐田区委 

      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 

二、承办单位：盐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

三、执行单位：盐田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

四、比赛时间：2024 年 5 月 25 日 

五、比赛地点：盐田区游泳馆 

六、参赛单位：各代表团、各代表队、个人。 

七、竞赛项目 

（一）男子组（18-45 岁）：100 米自由泳、200 米自由泳、

100 米蛙泳、200 米蛙泳（1979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 月 1 日

之间出生者）。 

（二）男子组（45 岁以上）：100 米蛙泳（1979 年 1 月 1

日之前出生者）。 

（三）女子组（18-45 岁）：100 米自由泳、200 米自由泳、

100 米蛙泳、200 米蛙泳（1979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 月 1 日

及之前出生者）。 

（四）女子组（45 岁以上）：100 米蛙泳（1979 年 1 月 1

日之前出生者）。 

（五）混合组（18-45 岁）：4×100 接力，泳姿不限（19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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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 月 1 日之间出生者）。 

（六）混合组（45 岁以上）：4×100 接力，泳姿不限（1979

年 1 月 1 日之前出生）。 

八、参赛资格：参照《深圳市盐田区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

竞赛规程总则》执行。 

九、参赛办法 

（一）各代表团（队）可报领队 1 人，教练 2 人，运动员男

女人数自定，单项每名运动员限报 2 项，混合组至少一名女运动

员。 

（二）若混合组报名参赛的单位不足 6 个，单项报名人数不

足 8 人则取消该项目或单项的比赛。 

（三）运动员一经报名确认，不得更换。运动员上场比赛前

须向裁判员出示身份证方可参加比赛，未携带者，不允许参赛。 

（四）参赛人员需按着装要求参加比赛（泳衣、泳帽、救生

衣），非参赛人员需穿鞋套进入。 

（五）每名参赛运动员限报一支队伍。 

（六）各代表队对运动员资格、年龄存在异议的，须遵循“谁

举报、谁举证”的原则，并且在运动员公示期结束前提出，赛期

内不予受理投诉。 

（七）比赛过程发现有冒名顶替，举报属实，取消运动员（团

体、个人）一切成绩。 

十、竞赛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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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《游泳竞赛规则》。 

（二）各组、各队均进行一次性决赛，按时间计算成绩。 

（三）比赛前 30 分钟进行检录，检录时必须出示身份证，

运动员必须佩带大会统一制作的号码参赛，否则成绩无效。 

（四）采用起跳出发或水中出发，听到出发信号后才能做动

作出发，否则，视为抢码犯规。 

（五）运动员必须始终在本泳道完成，否则，视为犯规。 

（六）比赛中凡出现犯规，取消犯规者该项的竞赛资格。 

（七）赛前 20 分钟进行检录，参赛运动员凭居民身份证进

行检录；第二次点名未到者，视为弃权处理。 

（九）各队接力名单必须在接力比赛前 30 分钟交到编排记

录室，一式二份，逾期视为无效。 

十一、录取名次与计分办法 

（一）设立一等奖 1 名，二等奖 2 名，三等奖 5 名。 

（二）计分参照《盐田区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竞赛规程总

则》执行，如同一代表团组织多支队伍参赛的，只取最好成绩队

伍计入该代表团总分。 

十二、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 

评选办法、名额分配参照《盐田区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体

育道德风尚奖、优秀合作单位奖评选办法》。 

十三、纪律规定 

参赛运动员出现冒名顶替违反“参赛资格”规定，在比赛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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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该队运动员、工作人员、观众出现打、骂和侮辱对方运动员、

工作人员、观众和裁判员，或有其它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时，将

视情节轻重作出取消运动员资格、取消该场比赛成绩、取消该队

比赛成绩、取消代表团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资格、通报批评、直

至取消代表团成绩等的处理。 

十四、报名办法 

（一）由各参赛代表队或个人统一网上注册报名，报名链接

http://swiminfo.cc 

（二）报名时间：2024 年 4 月 26 日 09:00 开始至 5 月 6 日

18:00 截止。 

（三）网上报名成功后，在报名系统导出并打印报名表，加

盖公章（个人报名需本人签名）。同时提交赛风赛纪工作规范文

件、身份证（或深圳市公安局网站居住登记截图、近 3 个月以上

的社保清单、房产证明为主，不接受其它证明材料）。各参赛单

位请于 2024 年 5 月 7 日前交至盐田区游泳馆负一楼前台。 

（四）联系人及方式：廖锦涛 13640705485 

十五、参赛经费 

（一）各代表团、代表队、个人参赛经费自理。  

（二）各代表团、代表队和个人应自行办理意外人身伤害保

险。 

十六、教练员、领队会议时间、地点将另行通知。 

十七、裁判员由大会组委会统一指派。 

http://swiminfo.cc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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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，未尽事宜将另行通知。  


